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成交确认书

惠公易土大亚湾网挂（确）[2025]  号

出让人：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竞得人：                                    

交易见证人：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大亚湾分中心 
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2025年11月26日9时至2025年12月10日10时整，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与矿业挂牌电子交易系统挂牌出让位于大亚湾荃湾片区、地块编号为HZ-DYW-02-08-05-21、挂牌编号为DYW2025014、宗地使用权面积为1249㎡、计算指标用地面积为1249㎡、土地用途为三类物流仓储用地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宗地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现将有关事项确认如下：

一、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得人为         公司， 挂牌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万元（小写：￥        万元）。                                                                                                                                                                                                                                                                                                                                                                                                                                                                             

挂牌成交总价即为挂牌宗地出让的总地价款。竞得人除支付成交价款外，还需支付契税、印花税等有关费用。

竞得人自签订本《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成交确认书》（以下简称“《成交确认书》”）之日起10日内须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出让合同》”），竞得人需按《出让合同》的约定付清全部成交价款。签订《出让合同》后，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按成交价的20%转作受让宗地的定金，定金可抵作土地出让价款，其余竞买保证金转作土地出让价款。

竞得人不能按时支付地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延迟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时间超过60日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出让合同》，土地可由出让人无偿收回，已付定金归出让人，竞得人无权要求返还，出让人并可要求受让人赔偿损失。

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出让合同》的，视为竞得人放弃竞得资格，出让人可终止履行本《成交确认书》，取消竞得人的竞得资格，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给出让人造成损失的，由竞得人负责赔偿。

本《成交确认书》具有法律效力,在本《成交确认书》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时，由出让人和竞得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依法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成交确认书》一式四份，出让人、竞得人和交易见证人各执一份。

交易见证人：

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大亚湾分中心

（盖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签名）

联系地址：  

惠州大亚湾区科技创新园创新大厦3楼

联系电话：

0752-5190887


出让人：

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盖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签名）

联系地址：  

惠州市大亚湾区北澳大道2号

联系电话：

0752-5577502


竞得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签名）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大亚湾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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